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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代表：

我受中国爆破器材行业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的委托，向第五届会员代表大会报告第四届理事会财务情况，请予以审议。

中国爆破器材行业协会第四届理事会自2010年8月开始工作至今，在各级政府领导重视、关心指导下，在全体单位会员的大力支持和配合下，围绕行业改革发展的总体部署，立足行业全局，面向单位会员，团结协作，开拓进取，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在遵纪守法、财务管理、完善制度等方面逐步走上规范化的轨道。从建章建制，规范程序的基础工作做起，注重对协会日常机构工作和财务收支情况的监督检查，注重收支平衡；注重遵守国家的各项财税政策，保障了协会工作的正常运行。

一、建立和健全各项财务工作制度是财务工作的重要保证
在历届协会财务工作的基础上，第四届理事会重点在建立健全财务各项制度上开展工作，使财务工作人员以及相关工作人员都有规可寻，有矩可依，按规章制度办事。协会秘书处第四届理事会健全完善修订了以下规章制度：
⒈中国爆破器材行业协会岗位任职管理规定

⒉中国爆破器材行业协会财务管理制度

⒊中国爆破器材行业协会专项资金、专项服务项目管理制度

⒋中国爆破器材行业协会会议管理规定

以上制度的建立以及有效的执行，对协会开展各项业务活动，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二、加强财务工作人员的自身学习，不断提高业务水平

2010年以来，协会接受工业和信息化部“小金库”专项治理工作以及多次财务税务年度审计。协会的财务管理，得到了上级领导检查部门的肯定。
三、财务收入情况

⒈会费及企业赞助收入四年累计980余万元，会费是协会收入的主要来源。在广大会员单位的支持下，会费收入基本正常，为协会开展各项业务活动，扩大服务领域，提供了经费保障。
⒉提供服务收入累计2001余万元。受政府业务主管部门的委托，协会组织承担了民爆行业的安全生产培训工作，四年来，会同各省区市民爆行业行政主管部门，依据《安全法》有关规定和要求，联合南京理工大学，举办民爆行业安全生产资格取证、换证和再培训班近百期；围绕行业中心工作，适时组织专题、专业生产技术交流现场会；多次组织参加国际合作与交流；编辑出版发行《工作简报》。
⒊政府补助收入累计876万元。承担行业主管部门委托的统计分析和经济运行监测工作。四年来通过《工作简报》、网站等共发布行业经济运行分析、统计报告20余期，为民爆行业经济运行动态分析提供了翔实的数据支撑。2012年，由工信部安全生产司推荐，协会承建“民爆行业生产经营动态监控系统平台建设”项目，并取得工信部信息化推进司下达的1000万元专项补助建设资金，协会自筹资金500余万元，用于该项目的建设，目前该项目已进入试运行阶段。

四、财务支出情况

⒈购置办公用房

2010年底，将办公用房余款及房屋专项维修资金、契税一次性交付结清，协会至此以后，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办公场所。

⒉人员经费累计支出699余万元。主要用于协会工作人员工资、社会保险等支出。

⒊日常费用累计支出2000余万元。主要用于奖励民爆科技奖项目、专项费用支出、安全生产培训、会议费、车辆购置、设备维修、通讯邮寄、物业管理费及水电费等。
⒋各项税费累计支出354万元。缴纳企业所得税、营业税、城建税、房产税、等费用性税金。

五、关于第四届理事会期间财务审计情况

中国爆破器材行业协会在民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指导下，按照民政部《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以及工业和信息化部《社会团体管理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第四届理事会任期届满时，2014年5月中国爆破器材行业协会聘请民政部指定的社会团体财务审计会计事务所—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对协会2010年至2014年期间的财务状况，进行了换届财务审计。

审计结论如下：

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贵会第四届理事会任职期的财务状况以及业务活动情况。协会的收入是提供服务收入和会费收入以及部分政府补助收入，收入合法。支出主要用于业务活动支出，完成政府委托工作的费用支出，人员费用和日常管理支出等，支出合理。

六、财务工作努力方向

为保证协会工作的正常开展，协会秘书处积极采取措施。一方面，鼓励会员单位按时交纳会费，争取政府主管单位的财力支持，另一方面，在协会内部严格财务管理，精打细算，开源节流，努力保证协会工作的正常开展。
今后，协会还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进一步做好财务工作，建立健全各项管理制度，不断提高管理水平，自觉接受政府主管部门和全体会员的监督。努力提高财务人员的自身素质和管理水平，熟练掌握新的管理方法，加强会费收入支出管理，做好预算管理，在各级领导和广大会员单位的监督指导支持下，把协会的财务工作做得更好。
